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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嫡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在题为“对付

一切基于种族或人种的排他性或偏狭性、仇恨、恐怖、

有系统地剥夺人权和基本自由、或产生这种结果的极

权主义的或其他的思想与作法，特别是纳粹主义、法

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作法所应采取的措

施＂的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个问题，

8. 演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所将进行的讨论的

结果以及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出的意见，通过经济及

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1年 12 月 16 日

第 101 次全休会议

36/163. 非自愿或被迫失踪问题

大会，

圆瞩其题为“失踪人士”的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

33/173 号决议，及其关于非自愿或被迫失踪问题的

1980年 12 月 15 日第 35/ 193 号决议，

嘈虑测人权委员会 1981 年 2 月 26 日第 10

(XXXVII)号决议，＠其中决定把处理非自愿或被迫失

踪问题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一年，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

会核可此一决定的 1981 年 5 月 8 日第 1981 /139 号决

定，

覃偏应当继续与有关政府协商采取行动，促进执

行大会第33/173号决议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失踪人士不

幸处境的决议的规定，

对于非自愿或被迫失踪人士家属的痛苦和悲伤，

寰示胃情，

1. 欢觐人权委员会第lO(XXXVII)号决议中规

定把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一年的委员会的决定，

2. 对工作组完成的工作和各国政府的合作裹示

赞赏，

3. 镶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工作

组的报告时继续优先研究这个问题，并为工作组的执

行任务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步骤；

于它们的纯人道主义目标和基于斟酌决定的工作方法

所需要的充分合作，

5. 再次漕秘书长继续向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的

协助。

1981 年 12 月 16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36/164. 塞浦路斯境内失踪的人

大会，

醒瞩其以前关千塞浦路斯境内失踪的人的问题的

决议，

重申家属有立即知道失踪者的下落的基本人情需

要，

铭记着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在尼科西亚举行

的高级别会议于 1979 年 5 月 19 日达成了协议，

欢迎 1981 年 5 月 27 日秘书长的报告所述关千设

立塞浦路斯失踪人士问题委员会的协议，·包括 1981

年 3 月 26 日关于失踪人士亲属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塞

浦路斯失踪人士问题委员会会议的口头协议，

遣憾地注意测，由于程序上的困难，塞浦路斯失踪

人士问题委员会的开始调查工作迄今未能取得进展，

L 敕俚塞浦路斯失踪人士问题委员会不再迟延

地开始进行关于追踪和查明塞浦路斯境内失踪的人的

调查工作，

2. 裹求有关各方本着合作和善意的精神协助塞

浦路斯失踪人士问题委员会进行调查工作，

3. 漕秘书长继续从中斡旋，以便塞浦路斯失踪

人士问题委员会顺利工作。

1981 年 12 月 16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36/165. 对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的国
际法律保护问题

大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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